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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

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本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声明的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

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委托人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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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法、有效、完善，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本意见书中的任何结论

意见均以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和做出的保证和承诺为基础。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

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

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

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

师依据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及其对该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项目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2.参与主体：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 

3.项目区位：石家庄市桥西区 

4.项目工期：预计 2026 年 12 月竣工。 

5.项目具体情况：项目总建筑面积 277796.0 平方米，其中地上总

建筑面积 185194.0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 92602.0平方米，建设回

迁安置房 1552 套，并配套建设地下停车位 1773 个、地下储藏室等其

他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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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主体 

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是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

和城区建设局，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10400024518XX 

住所 石家庄市桥西区维明南大街 136 号 

负责人 王守东 

赋码机关 中共石家庄市桥西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提供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次项目实施机构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

实施本次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工作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合法性 

项目前期手续：石家庄市桥西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西王社区旧村城

中村改造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项目审 2023004 号）、石家庄市桥

西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项目审 2023006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获得相应

阶段的相关批准或许可，项目实施主体须根据项目开发进度继续办理

相关审批或许可手续，保证项目建设合法合规。 

三、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一）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必要性 

1）国家支持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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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指

出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动科学发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的重大举措。棚户

区改造建设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致

部署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2008 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棚户区改造建设纳入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大规模推进实施。这些棚户区区住房简陋，环境较差，安全

隐患多，改造难度大。为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建设力度，让更多困

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早日得到改善，同时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助推经济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积极效应，国务院出台了加《关

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棚户区改造建

设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以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加快推进各类棚户区改造建设，使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提出了加快棚

户区改造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完善配套、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各

类棚户区改造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建设

用地供应、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完善安置补偿政策）、提高规划建设

水平、加强组织领导等相关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

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大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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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面推进城市、国有工矿、国有林区(林场)、国有垦区(农场)棚

户区改造建设，为加快新一轮棚户区改造建设开了好局。但也要看到，

目前仍有部分群众居住在安置保障改造区中，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棚户区改造建设中仍存在规划布

局不合理、配套建设跟不上、项目前期工作慢等问题。为有效解决棚

户区改造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经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4〕36 号)，《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棚户区改造建

设规划，优化规划布局（完善安置住房选点布局、改进配套设施规划

布局），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做好征收补偿工作、建立行政审批快速

通道)，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强化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开展已入

住安置住房质量安全检查），加快配套建设（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完

善社区公共服务），落实好各项支持政策（确保建设用地供应、落实

财税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强组织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构建以公

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结合

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美丽家园。 

2）河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棚户区改造工作 

河北省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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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全面加快保障性安置区改造工作，多渠道解决城镇居民住房

困难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扩容提质，有效拉动投资和消费需

求，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出台了《关于加快棚户

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2013）》。该《意见》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群众住房条

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城区扩容提质要求，

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全面加快各类保障性安置区

改造，重点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及独立工矿保障性安置区、三线企业

集中地区的保障性安置区改造。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 号)精神，进一步做

好我省保障性安置区改造工作，确保各年度改造任务顺利完成，经省

政府同意，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

造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保障性安置区改造

规划、优化规划布局、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完善

配套设施、严格落实支持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 

（2）公益性 

“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能

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

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

工程、供水、污水处理等基本建设项目。本项目符合上述定义，具有

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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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益性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收入稳定，收入来源于专项收入和

土地出让收入，其中专项收入为社区配套出租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

地上停车位出租收入、地下停车位出租收入及车位管理费收入和物业

费收入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项目收益预测和计算合理。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已取得石家

庄市桥西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建议

书的批复（项目审 2023004 号）、石家庄市桥西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西

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审 2023006

号），项目合法合规。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预计投资金额为 117,700.00 万

元，其中资本金 36,700.00 万元，占比 31.18%，满足《国务院关于调

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拟申请债券资金 81,000.00 万元，占比 68.82%，资本金

由当地财政统筹解决。 

4.项目收益预测合理性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收入稳定，收入来源于专项收入和

土地出让收入，其中专项收入为社区配套出租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

地上停车位出租收入、地下停车位出租收入及车位管理费收入和物业

费收入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项目收益预测和计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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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该项目债券资金申请 81,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8.82%，资金

需求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94，偿债计划可行。 

7.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从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明确绩效目标，指标与相关

规划、计划相符，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绩效目标合理。 

8.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二）绩效目标 

1.设定情况 

结合项目实际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围绕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该

项目绩效情况如下： 

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

章）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西王

社区

旧村

城中

村改

一体

化系

统编

码 

 发改委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2303-130104-89-01-56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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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

目 

项目

主管

部门 

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

区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10400024518XX 

项目

实施

主体 

石家庄市桥西区住房和城

区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10400024518XX 

项目

负责

人 

王冲 联系电话 18632131666 

项目

资金 

（万

元） 

投资总额： 117700 

一、政府专项债券资金：81000 

二、其他资金：36700 

债券

资金

用途 

用于建设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绩效

目标 

目标 1：建设回迁安置房 1552 套 

目标 2：配套建设地下停车位 1773 个、地下储藏室等其他附属设施。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值及单位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

建设内

容 

项目总建筑面积 277796.0 平方米，其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 185194.0 平方米，地下

总建筑面积 92602.0 平方米，建设回迁

安置房 1552 套，并配套建设地下停车

位 1773 个、地下储藏室等其他附属设

施。 

可研批复 

质量

指标 

指标 1：

项目建

设验收

通过率 

100.00% 项目实施完成情况 

时效

指标 

指标 1：

竣工时

间 

按时竣工 项目实际情况 

指标 2：

项目相

关手续

100.00% 申报程序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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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

况 

成本

指标 

指标 1：

工程单

位建设

成本 

不超出财政概算 可行性研究报告 

绩效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

总投资 
不超批复总金额 可研批复 

指标 2：

项目实

施及资

金使用 

符合项目规划 
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符合

项目规划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

取得专

项收入 

收入足以覆盖本息 项目运营情况 

指标 2：

促进经

济发展 

有所增强 项目运营情况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

改善区

域现有

住户居

住条件 

提升了桥西区的城市环境水平 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指标 1：

实现建

设“新型

城镇化”

的目标 

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还本

付息 

指标 

指标 1：

偿债来

源 

专项收入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标 2：

还本付

息时间 

按时还本付息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满意

度指

标 

社会

公众

或服

务对

指标 1：

公众的

满意度 

≥90% 问卷调查 



 

11 

象满

意度

指标 

2.审核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的相关要求，项目单位针对本项目制

定了《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桥西区财政局出具了

《专项债券项目审核情况表》，审核意见为同意实施本项目。本项目

前期手续合规，债券资金需求合理，偿债计划可行。 

四、项目基本背景情况 

（一）区域概况 

1）位置境域 

桥西区隶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位于石家庄市区西南部，总面积

68.45平方公里，北以中山东路、向南转至建设南大街与长安区相望，

以石太铁路线、新华路、中山西路与新华区毗邻；东以建设南大街、

汇通路、胜利南街与裕华区为界；南、西分别以南三环路、西三环路

周围的属桥西区的宫家庄村、东五里村、西五里村、东良厢村、西岗

头村、大谈村、张营村、孔寨村、石桥村与鹿泉区相邻各村的村界为

桥西区与鹿泉区的界线。地处市区京广铁路以西，中山路以南，西与

鹿泉区接壤，北与新华区毗邻。桥西区辖区内有石家庄火车站、长途

汽车站，京广、石太、石德铁路干线交汇于此，10 多条公路干线辐

射京、津、鲁、豫和河北各地，是北方重要的客货中转中心。 

2）水文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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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区地处华北平原，地势较为平坦，按其成因属太行山山前冲

洪积平原，海拔一般在 30-100 米，自西北向东南微显倾斜。本区土

壤类型属潮土，分为：砂壤质潮土，土壤有机质、氮、磷含量贫乏，

肥力较低。 

3）气候环境 

桥西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太阳辐射的季节性变化显著，

地面的高低气压活动频繁，四季分明，寒暑悬殊，雨量集中，干湿期

明显，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春季长约 55 天，夏季长约 105 天，秋

季长约 60 天，冬季长约 145天。春季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常有 5、

6级偏北风或偏南风。4月份气温回升快;夏季，受海洋温湿气流影响，

6、7、8 三个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63%~70%；秋季，受蒙古高压

影响，晴朗少雨，温度适中，气候宜人，深秋多东北风，有寒潮天气

发生；冬季，受西伯利亚冷高压的影响，盛行西北风，气候寒冷干燥，

天气晴朗少云，降水少。 

4）近三年财政收入情况 

2020年桥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完成 835572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0.01%，比上年增长 4%；其中含契税收入 82445 万元（契

税属于市级专享收入，缴入市级国库），市级专享其他收入 5110 万

元，上述两项收入共 87555万元，均未包含在桥西区决算数据中。因

此，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完成 748017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554411 万元，非税收入 193606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66290 万

元、上年结转收入 20198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23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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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资金调入 1万元，收入总计 966836 万元。 

2021年桥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完成 915635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6.39%，比上年增长 9.58%；其中含契税收入 84724万元

（契税属于市级专享收入，缴入市级国库），市级专享其他收入 4142

万元，上述两项收入共 88866 万元，均未包含在桥西区决算数据中。

因此，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完成 826769 万元，其中，税收收

入 594159 万元，非税收入 23261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93513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70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910 万元，调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7000 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 37 万元，收入总计

1085229万元。 

2022年，桥西区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592406万元，可比增幅1.2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8042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77%，可

比增长 8.62%。当年收入加上上级补助 199891 万元，一般债券收入

1030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303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3915

万元，减上解支出 395017 万元后，全部可用财力为 772541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723485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96.63%，同比增长

31.53%。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36027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3029 万元。 

（二）拟申报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1）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北省棚户区改造计

划（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2023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

的通知（冀建房保函[2023]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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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融资来源 

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预计投资金额为 117,700.00 万

元，其中资本金 36,700.00 万元，占比 31.18%，满足《国务院关于调

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拟申请债券资金 81,0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已发行

15,000.00 万元，本次调整 6,000.00万元，2026 年拟申请 20,000.00 万

元），占比 68.82%，资本金由当地财政统筹解决。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比例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1,000.00 68.82% 

资本金 36,700.00 31.18% 

合计 117,700.00  100.00%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17,700.00 100.00% 
 

一、资本金 36,700.00 31.18% 
 

(一)自有资金 36,700.00 31.18%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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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81,000.00 68.82%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61,000.00 51.83%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0.00 16.99%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六、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

具的《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瑞立咨

字【2025】第 684 号，以下简称“《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列示：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经营活动预计净收益为 200,306.51 万元，债券

本息合计为 103,253.25万元（其中本金 81,000.00万元，利息 22,253.25

万元），通过测算，本期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94，能够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七、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由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了《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

瑞立咨字【2025】第 684 号）。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雄安新区容城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7651657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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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河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05615，证书编号 13010009。 

本所律师认为：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专项

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

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为西王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取得了河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MD0277437K。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

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八、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

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

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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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有效缓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无法保证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专项债

券流动性。 

风险控制措施：为减少流动性风险对本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发

行人将努力扩大投资者范围，通过充分的产品募集发行工作，使更多

的投资者能够参与本期债券的投资。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还会受政治形势、经济政策、城市规划方案等

一系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项目运营所带来的

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投资项目区域在河北省内目前具有一定区位优势，

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区域，财政支持力度较

大。 

（四）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区域出现水灾、火灾、大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

相关主体应对不当，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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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

与河北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

机制，积累重大灾害处理经验，可有效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

带来的冲击。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实施机构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应阶段的批复，项目合法合规。 

3.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法律意

见书的主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名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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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关于西王

社区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2025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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